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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值税

1.1.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

为进一步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将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退还增量留抵税额有关政

策公告如下:

一、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以自 2019

年 7 月及以后纳税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1.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

2.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3.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4.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5.自 2019 年 4 月 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二、本公告所称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是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生产并销售非

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

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上述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

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计算确定。

三、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四、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

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

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五、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其他规定,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以下称 39 号公告)执行。

六、除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的规定,继续按

照 39 号公告执行。

七、符合 39 号公告和本公告规定的纳税人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留抵退税申请。对符

合留抵退税条件的,税务机关在完成退税审核后,开具税收收入退还书,直接送交同级国库办

理退库。税务机关按期将退税清单送交同级财政部门。各部门应加强配合,密切协作,确保留

抵退税工作稳妥有序。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9 年 8 月 31 日



2

1.2.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1 号

现将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六条所称“国内旅客运输服务”，限于与本单位

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

（二）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以取得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为进

项税额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购买方“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应当与

实际抵扣税款的纳税人一致，否则不予抵扣。

（三）纳税人允许抵扣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

以后实际发生，并取得合法有效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或依据其计算的增值税税额。以增值

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为增值税扣税凭证的，为 2019 年 4 月 1日及以后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二、关于加计抵减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七条关于加计抵减政策适用所称“销售额”，包

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其中，纳税申报销售额包括一

般计税方法销售额，简易计税方法销售额，免税销售额，税务机关代开发票销售额，免、抵、

退办法出口销售额，即征即退项目销售额。

稽查查补销售额和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计入查补或评估调整当期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

抵减政策；适用增值税差额征收政策的，以差额后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二）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且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销售额均为零的纳

税人，以首次产生销售额当月起连续 3 个月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2019 年 4 月 1日后设立，且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均为零的纳税人，以首次产

生销售额当月起连续 3 个月的销售额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三）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和税务机关批准，实行汇总缴纳增值

税的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以总机构本级及其分支机构的合计销售额，确定总机构及其分支

机构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三、关于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符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部分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

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4 号）规定的纳税人申请退还增量

留抵税额，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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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的规定办理相关留抵退税业务。《退（抵）税申请表》（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20 号附件）修订并重新发布（附件 1）。

四、关于经营期不足一个纳税期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适用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以 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因在季度中间

成立或注销而导致当期实际经营期不足 1 个季度，当期销售额未超过 30 万元的，免征增值

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3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1号修改）第六条第（三）

项同时废止。

五、关于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适用《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的增值税纳税人、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

函〔2017〕579 号）规定的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为其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代办相关涉税事

项的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的（以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除外），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提供内河货物运输服务的，取得《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船舶营业运输证》。

六、关于运输工具舱位承包和舱位互换业务适用税目

（一）在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中，发包方以其向承包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

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承包方以其向托运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运输工具舱位承包业务，是指承包方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运

费并承担承运人责任，然后以承包他人运输工具舱位的方式，委托发包方实际完成相关运输

服务的经营活动。

（二）在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中，互换运输工具舱位的双方均以各自换出运输工具舱

位确认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

运输工具舱位互换业务，是指纳税人之间签订运输协议，在各自以承运人身份承揽的运

输业务中，互相利用对方交通运输工具的舱位完成相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七、关于建筑服务分包款差额扣除

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按照规定允许从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分包款，

是指支付给分包方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八、关于取消建筑服务简易计税项目备案

提供建筑服务的一般纳税人按规定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不再实行备案

制。以下证明材料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改为自行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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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

包合同；

（二）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留存建筑工程承包

合同。

九、关于围填海开发房地产项目适用简易计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以围填海方式取得土地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围填海工

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的围填海开工日期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的，属于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十、关于限售股买入价的确定

（一）纳税人转让因同时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和重大资产重组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该上市公司股票

上市首日开盘价为买入价，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

（二）上市公司因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多次停牌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五条第（三）项所称的“股票停牌”，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作出予以核准决定前的最后一次停牌。

十一、关于保险服务进项税抵扣

（一）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实物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自行向车辆修

理劳务提供方购进的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可以按规定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现金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将应付给被保

险人的赔偿金直接支付给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不属于保险公司购进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

税额不得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中抵扣。

（三）纳税人提供的其他财产保险服务，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十二、关于餐饮服务税目适用

纳税人现场制作食品并直接销售给消费者，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

十三、关于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一）自 2019 年 9 月 20 日起，纳税人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具 17%、16%、

11%、10%税率蓝字发票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附件 2），

办理临时开票权限。临时开票权限有效期限为 24 小时，纳税人应在获取临时开票权限的规

定期限内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

（二）纳税人办理临时开票权限，应保留交易合同、红字发票、收讫款项证明等相关材

料，以备查验。

（三）纳税人未按规定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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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关于本公告的执行时间

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公告第五条至第十二条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照本公告执行，已处理的事项不再调整。《货

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第二条第（二）项、《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物流平台企业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的通知》（税总函〔2017〕

579 号）第一条第（二）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建筑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备案事

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43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

改）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 退（抵）税申请表

2. 开具原适用税率发票承诺书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9 月 16 日

链接：相关政策解读

2. 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

2.1.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修订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的公告

为减少纳税申报次数，便利纳税人办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税务总局决定修订城镇

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中部分数据项目并对个别数据项目名称进行

规范。

二、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纳税申报表、减免税明细申报表、税源明细表分别合

并为《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

三、本公告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

税种和相关附加减征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5 号）发布

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同时停止使用。

特此公告。

附件：1.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

2.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3.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9 月 23 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6976/5136976/files/3d76f081b60a4a4fad9f3d565d80bd7b.doc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6976/5136976/files/d352160001f64acc82731d4e001152c9.doc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3697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7322/5137322/files/1d227ee9677a4949b092a1363f61b891.doc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7322/5137322/files/a74baff17d2e446bbfecd4b0c0d3be02.doc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7322/5137322/files/52e17b2ff3d74ce989f330b1e0977b7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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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相关政策解读

3. 综合法规

3.1.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列名大企业名

册信息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 2019 年第 6 号

为加强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制定了《国家税务

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

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2019 年 9 月 3日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广东省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7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列名大企业是指年度缴纳税额达到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以下简称“广

东省税务局”）服务管理标准的企业集团和单户企业，以及广东省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的所有

境内主板上市公司。其中，年度缴纳税额指企业在 1 月 1 日至当年 12 月 31 日缴纳的税款金

额合计，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以及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不扣减出口退税和财政部

门办理的减免税。缴纳的税款金额为当年度缴纳入库的税款金额。

本办法所称企业集团，指在广东省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的集团总部及其在广东省税务局管

理范围内的成员企业。企业集团年度缴纳税额为企业集团在广东省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缴纳的

年度纳税额合计。

第三条 列名大企业集团名册管理范围分内资企业集团、外资企业集团。

内资企业集团为纳入企业合并会计报表范围，或虽未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但为集团控制

且办理了工商或税务登记的广东省税务局管理范围内各级分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其他涉税组

织机构。其中，集团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外资企业集团为全球总部控股并在广东省税务局管理范围办理了工商或税务登记的各

级分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其他涉税组织机构。

第四条 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集团

名称、上一级企业名称及其他涉税信息等项目，详见《广东省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表》（附

件）。广东省税务局根据工作需要，适时修订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项目内容。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3731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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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列名大企业名单由广东省税务局确定，定期发布，动态管理。

第六条 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按年维护。已入选列名大企业名单的企业集团总部和企

业，应按照要求填报名册信息，于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前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市（区）

级税务机关审核后，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汇总上报广东省税务局。

第七条 列名大企业集团按年确定其成员企业。集团总部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组织填报集

团成员企业名册信息，并于每年 9 月纳税申报期结束前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市（区）级税务

机关核实成员企业名册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汇总上报广东省税务局。

市（区）级税务机关对总部在本市（区）的集团，核实集团总部及该集团在本市（区）的成

员企业名册信息；对总部不在本市（区）的集团，核实该集团在本市（区）的成员企业名册

信息。

第八条 当年如新增符合条件的列名大企业，由市（区）级税务机关提出，并组织列名

大企业按照要求填报名册信息，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汇总上报广东省税务局。

第九条 破产、注销或年度缴纳税额连续两年未达到广东省税务局服务管理标准的企

业，应从名册管理范围内调出。因上述原因需要调出名册管理范围的企业，由市（区）级税

务机关组织核实，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汇总上报广东省税务局。

第十条 列名大企业在名册信息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一）按照税务机关要求，设置专职或兼职列名大企业数据联络员 1 名，组织开展名册

信息填写、审核和报送；

（二）根据税务机关反馈的核实结果，组织开展名册信息校正；

（三）开展企业内部名册管理工作培训，对成员企业提供指导；

（四）数据联络员应按时参加税务机关组织的业务培训，了解信息采集规范和流程，提

高采集和报送质量；

（五）其他名册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对应报未报、提供虚假名册信息或拒绝报送名册信息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

依法进行催报，督促企业及时按要求报送相关资料。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企业进行处理。对存在上述情形的列名大企业，

税务机关记录相关纳税信用信息，相关信息用于纳税信用评价。

第十二条 主管税务机关和列名大企业应建立名册信息管理工作沟通联络机制。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本办法解释权归广东省税务局。

附件：广东省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表.docx

http://www.gd-n-tax.gov.cn/gdsw/ssfggds/2019-09/11/3f4cdfe4e02843eb8ef33743eb6dfc9b/files/e7b798ed24e44692bef44e439235f32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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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144 号（关于调整水空运舱单管理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

告〔 2019〕144

为确保“两步申报”业务改革顺利推进，切实加强海关对水运和空运进出境舱单的管理，

规范数据申报，简化数据填制要求，保证数据准确，有效实施安全准入和风险防控机制，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相关物流企业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 172 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5、240 号修改）以及关于进出境舱单电

子数据传输时限相关公告的规定，向海关传输舱单及相关电子数据。

已具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经海关备案后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向海关传输舱单

电子数据。

二、海关对舱单电子数据传输时限进行严格检查，对超过时限传输舱单电子数据的物流

企业，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三、部分水运、空运舱单数据项传输要求作如下调整：

（一）《原始舱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1、附件 14、附件 15）。

1．“运输工具抵达关境内第一个目的港代码”“ 运输工具抵达关境内第一个目的港的

日期和时间”“货物托运的地点或者国家代码”“货物海关状态代码”调整为“主要数据”

的“必填项”，“其他数据”的“{75}”项。

2．“收货人联系号码”对应的“通讯方式类别代码”、“ 通知人联系号码”对应的“通

讯方式类别代码”调整为“主要数据”的“条件项”。

3.“更改原因代码”的数据项名称调整为“变更原因代码”，填制条件调整为“主要数

据”和“其他数据”的“条件项”。

4．“收货人地址（街道、邮箱）”“发货人地址（街道、邮箱）”“通知人地址（街

道、邮箱）”的数据项名称分别调整为“收货人地址”“发货人地址”“通知人地址”。

5．“国家代码”的数据项名称调整为“国家（地区）代码”。

6．删除“货物体积”、“托运货物价值”、“金额类型代码”、“途经的国家代码”、

“前一海关单证类型代码”、“前一海关单证号”、“码头作业指令代码”、“中间承运人

标识”、“中间承运人联系号码”、第 40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收货人代码”、第

44 项“城市名称”、第 45 项“省份代码”、第 46 项“省份名称”、第 47 项“邮政编码”、

“收货人具体联系人名称”、“收货人具体联系人联系号码”、第 53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

码”、“发货人代码”、第 57 项“城市名称”、第 58 项“省份代码”、第 59 项“省份名

称”、第 60 项“邮政编码”、“拆箱人代码”、“货物交付目的地地址（街道，邮箱）”、

第 66 项“城市名称”、第 67 项“省份代码”、第 68 项“省份名称”、第 69 项“邮政编码”、

第 70 项“国家代码”、“通知人代码”、第 74 项“城市名称”、第 75 项“省份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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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项“省份名称”、第 77 项“邮政编码”、“货物描述补充信息”、“海关手续代码”、

“原产地代码”、“唯一托运编号”等数据项。

（二）《预配舱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2、附件 14、附件 15）。

1．“货物托运的地点或者国家代码”“货物海关状态代码”调整为“主要数据”的“必

填项”，“其他数据”的“{310}”项。

2．“发货人联系号码”对应的“通讯方式类别代码”调整为“主要数据”的“必填项”。

3.“更改原因代码”的数据项名称调整为“变更原因代码”，填制条件调整为“主要数

据”和“其他数据”的“条件项”。

4．“收货人地址（街道、邮箱）”“发货人地址（街道、邮箱）”“通知人地址（街

道、邮箱）”的数据项名称分别调整为“收货人地址”“发货人地址”“通知人地址”。

5．“国家代码”的数据项名称调整为“国家（地区）代码”。

6．删除“运输工具抵达关境外第一个停靠港代码”、“运输工具抵达关境外第一个停

靠港的日期和时间”、“运输工具启运日期和时间”、“货物体积”、“托运货物价值”、

“金额类型代码”、“到达卸货地时间”、“途经的国家代码”、“前一海关单证类型代码”、

“前一海关单证号”、“码头作业指令代码”、“中间承运人标识”、“中间承运人联系号

码”、第 40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收货人代码”、第 44 项“城市名称”、第 45 项

“省份代码”、第 46 项“省份名称”、第 47 项“邮政编码”、“收货人具体联系人名称”、

“收货人具体联系人联系号码”、第 53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发货人代码”、第 57

项“城市名称”、第 58 项“省份代码”、第 59 项“省份名称”、第 60 项“邮政编码”、

“拼箱人代码”、“货物交付目的地地址（街道，邮箱）”、第 66 项“城市名称”、第 67

项“省份代码”、第 68 项“省份名称”、第 69 项“邮政编码”、第 70 项“国家代码”、

“通知人代码”、第 74 项“城市名称”、第 75 项“省份代码”、第 76 项“省份名称”、

第 77 项“邮政编码”、“货物描述补充信息”、“海关手续代码”、“原产地代码”、“唯

一托运编号”等数据项。

（三）《装载舱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3、附件 14、附件 15）。

删减“封志号码，类型和施加封志人”“货物简要描述”等数据项。

（四）《理货报告数据项和分拨货物、物品理货报告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

附件 4、附件 14、附件 15）。

删除“理货责任人名称”、“理货责任人联系号码”、第 11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

“船长/大副名称”、“船长/大副联系号码”、第 14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码”、“船舶贝

位”、“残损类型代码”、“残损类型”、“残损范围代码”、“残损范围”、“残损程度”、

“货物体积”等数据项。

（五）《运抵报告数据项和分拨货物、物品理货报告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

附件 5、附件 14、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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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货物描述补充信息”“唛头”等数据项。

（六）《分拨货物、物品申请数据项和疏港分流申请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

附件 6、附件 14、附件 15）。

删除“分提运单号”“集装箱（器）编号”“集装箱（器）尺寸和类型”“重箱或者空

箱标识代码”“封志号码，类型和施加封志人”“特种箱标记代码”“设备交接单号”“进

出场目的”“货物体积”等数据项。

（七）《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9、附件 14、附件

15）。

删除“托运货物序号”“货物包装种类”“货物件数”“货物简要描述”“货物描述补

充信息”“货物毛重”“危险品编号”“唛头”“海关手续代码”“海关税则 6位编号”“原

产地代码”“唯一托运编号”等数据项。

（八）《装箱清单数据项》（填制条件和填制规范见附件 13、附件 14、附件 15）。

1．“收货人地址（街道、邮箱）”和“通知人地址（街道、邮箱）”的数据项名称分

别调整为“收货人地址”和“通知人地址”。

2．删除“封志号码，类型和施加封志人”、“收货人代码”、第 20 项“城市名称”、

第 21 项“省份代码”、第 22 项“省份名称”、第 23 项“邮政编码”、第 24 项“国家代码”、

“收货人具体联系人名称”、“收货人具体联系人联系号码”、第 29 项“通讯方式类别代

码”、“拼箱人代码”、“通知人代码”、第 34 项“城市名称”、第 35 项“省份代码”、

第 36 项“省份名称”、第 37 项“邮政编码”、第 38 项“国家代码”、“货物描述补充信

息”、“唯一托运编号”等数据项。

四、《原始舱单数据项》《预配舱单数据项》中“货物简要描述”数据项填报应当完整、

准确，提（运）单下各项货物、物品名称应当在“货物简要描述”数据项中逐一填写。海关

对“货物简要描述”的内容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见附件 16），不符合海关相关要

求的，作自动退单处理。

五、本公告自 2019 年 11 月 15 日起施行。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56 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原始舱单数据项.xls

2．预配舱单数据项.xls

3．装载舱单数据项.xls

4．理货报告数据项和分拨货物、物品理货报告数据项.xls

5．运抵报告数据项和分拨、分流运抵报告数据项.xls

6．分拨货物、物品申请数据项和疏港分流申请数据项.xls

7．出口直接改配申请数据项.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33322280.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34582528.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35867332.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41050515.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42367589.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43616693.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45813309.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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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口落装申请数据项.xls

9．出口落装改配申请数据项.xls

10．国际转运准单数据项.xls

11．进口改靠港申请数据项.xls

12．空集装箱调运申请数据项.xls

13．装箱清单数据项.xls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船舶载运货物舱单数据项填制规范.doc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航空器载运货物舱单数据项填制规范.doc

16．负面清单.xls

海关总署

2019 年 9 月 12 日

3.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9 年版）》

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

宁波市分局，全国性中资银行：

为进一步规范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便于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境内银行以及申报主体更准确地理解申报的具体要求，国家外汇

管理局修订形成《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9 年版）》（以下简称《指

引》，见附件 1），主要修订内容如下（修订说明见附件 2）。

一、新增的主要内容

（一）新增关于跨境线下扫码涉外收付的申报要求，并由此调整了第三方支付机构集中

收付款的还原申报要求。

（二）新增关于深港通、债券通、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内地与香港基

金互认、熊猫债以及存托凭证等证券投资渠道的申报要求。

（三）新增资金池业务涉外收付款的申报要求。

（四）新增兑换特许机构相关业务的申报要求。

（五）新增关于银行卡跨境清算业务和网络支付跨境清算业务的申报要求。

（六）新增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申报要求。

（七）新增特定品种期货涉外交易的申报要求。

二、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适当调整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范围。

（二）放松对涉外收付凭证的打印和印制要求。

（三）简化 QFII 项下本金的申报要求。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51191584.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54386293.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55837446.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80245078.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81311442.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82685683.xls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83887688.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85251018.doc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604301/2019092311390341792.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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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整境内企业内保外贷履约的申报要求。

（五）调整跨境电商贸易的申报要求。

（六）调整边民互市货物贸易的申报要求。

（七）合并退款和错汇款的申报要求。

三、进一步明确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认定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身份的证件顺序。

（二）明确单位基本情况表信息的填报要求。

（三）明确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贸区等特殊区域中申报主体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

（四）明确涉外收支中现汇金额、结/购汇金额及其他金额的含义。

（五）根据《涉外收支交易分类与代码（2014 版）》对易混淆的交易项目予以明确。

（六）明确集中或轧差结算为零的申报方法。

（七）明确一年以上历史数据的修改方法。

本通知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有关居民机构与境内非居民个人之间人民币

收付款申报的规定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通过银行进行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6 年版）〉的通知》（汇发〔2016〕4 号）同时废止。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应在收到本通知后，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

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以及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各全国性中资银行应及时转发所辖分支机构，并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9 年版）

2.《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9 年版）》修订说明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9 年 9 月 3 日

http://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190917/61e58d2e7dac411484de78a9b6c48275.pdf?n=1
http://www.safe.gov.cn/safe/file/file/20190917/c97d86c2a4c546c78d41b7d3404d99a2.pdf?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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